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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维）近日，印江自治县人民法院依
法对不配合法院调查的1名村干部进行传唤并予以训诫。

6月26日，印江自治县人民法院两名干警到该县某村
对被执行人田某妹的财产情况进行调查。执行干警到达某
村委会后，依法向该村副主任、会计张某海出示工作证件，
并向张某海说明工作来意后，张某海接受询问调查。调查
结束后，经张某海核对笔录无错漏，但拒绝签字确认。考虑
到张某海的顾虑，执行干警对其进行明理释法，并告知其作
为村干部有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义务和拒不配合法院调查
应承担的相关法律后果，张某海仍言语抵触、消极对待，拒
绝配合。为避免矛盾激化，执行人员当即撤离，导致当天对
被执行人田某妹的调查工作未能完成。

为维护法律权威，印江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传唤张
某海至该院。经执行法官再一次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后，
张某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示自己因法律意识淡薄，
又担心被执行人田某妹对其记恨，才不配合法院调查，现
在已经认识到错误，并对此次事件造成的影响表达歉
意。考虑到张某海的认错态度较好，事后积极配合法院
执行工作，法院针对张某海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张某海诚
恳接受，并表示以后将积极配合法院的调查工作，并加强
对法律知识的学习。

法官提醒：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执行生效法律文书，
其司法权威不容挑战。配合司法机关办案，是所有公民
与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否则将可能受到相应
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
十七条的规定，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
予以罚款：（一）有关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
证的；（二）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
拒不协助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的；（三）有关
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
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转交有
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四）其他拒绝协助执行
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
其主要责任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
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
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本报讯（通讯员 禄果 涂娅）近
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干警组织案件双方当事人进行调
解，被执行人何某当场故意撕毁法院
依法向其送达的法律文书送达回证，
且故意隐瞒财产情况，并明确表示拒
不履行相关义务，威宁自治县人民法
院依法对何某采取司法拘留 15 日的
决定。

2022 年 5 月至 8 月，某汽修厂老
板何某未能发放杨某某等三人 4 个
月的工资，共计 60000 余元，期间双
方当事人通过主管部门进行调解，何
某签订协议并履行部分给付义务，后
未按协议继续履行，故双方产生纠
纷。同年 11 月 24 日，经法院组织诉
前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
议并经法院司法确认，约定何某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之前结清杨某某等
3 人的工资，约定期限届满后，何某
未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

2023年6月16日，被执行人何某
经威宁自治县人民法院传唤到庭接收
材料，于2023年6月16日接收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缴款通知书并签署
送达回证，后被执行人何某故意撕毁
送达回证，并拒不报告财产，同时明确
表示拒不履行威宁自治县人民法院所
作民事裁定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于
此，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何某司
法拘留15日予以惩戒。

期间，威宁自治县人民法院告知
何某若不服本决定，可依法向上一级
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何某当庭口头向
执行干警提出复议申请，法院依法保
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向毕节市中级人
民法院递交复议申请材料，经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查后于6月21日作出复议
决定，驳回何某的复议申请，维持原拘
留决定。

因被执行人何某拒不履行人民
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威宁
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6 月 26 日依法查

封何某名下登记的商品住房一套并
拟进入评估拍卖程序，现案件正在办
理过程中。

法官提醒：守法光荣，失信可耻，
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对妨碍司法
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拒不配合执
行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一十四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
违反相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被执行人未
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
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
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
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
款、拘留。

本报讯（通讯员 魏磊 张凤利）
近日，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开
出首份惩戒违反限制消费令罚单，对
一名被“限高”后通过“黄牛”购买飞
机票乘坐航班出行的被执行人处以
罚款2000元。

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兴义市某小
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黔
西南州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黔
西南州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晴隆
县大厂镇某煤矿、兴义市某煤焦有
限责任公司、张某某、方某某、汤某
某、罗某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
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对被执行人汤某某等人采取限制
高消费措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
费的若干规定》，被限制高消费的被

执行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未履行完毕前，乘坐交通工具时
不得选择飞机及列车软卧、轮船二
等以上舱位。

然而，汤某某心存侥幸，通过“黄
牛”在网上订购机票，于 2023 年 3 月
18 日从贵州贵阳乘坐飞机飞往广东
惠州；2023 年 3 月 22 日，汤某某再次
乘坐飞机从广东惠州返回贵州兴义。

汤某某乘坐飞机的行为，已违反
限制消费令，属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
为。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在核实相
关情况后，依法传唤被执行人汤某
某。经执行法官约谈，汤某某表示认
识到错误并且保证不会再犯。根据汤
某某行为性质和认错态度，6月14日，
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等规定，对汤某某

处以2000元罚款。汤某某对处罚无异
议，当庭缴纳了罚款，并提交悔过书。

此外，黔西南中级人民法院违反
限高令被执行人郭某、李某强，经依
法传唤到庭，询问被执行人违反限制
消费令的情况，因情节较轻、认错态
度较好，该院对二人进行约谈、训诫，
被执行人郭某、李某强向该院提交悔
过书。

法官提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
费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被执
行人违反限制高消费令进行消费的
行为属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经
查证属实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
定，予以拘留、罚款；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报讯（通讯员 陈兴 姚茂）近
日，织金县人民法院依法对失信被执
行人张某武司法拘留10日，有力地维
护了法律权威。

据悉，申请执行人辛某波与被执
行人张某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根据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

被执行人张某武应立即支付申请执
行人辛某波保证金20万元并负担相
关诉讼费用。因被执行人未按生效
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于
2022年8月向织金县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因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均未发现
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在该案

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前，法院对张
某武依法限制高消费和列入失信人
员名单。

近日，法院收到信息反馈，张某
武违反规定从贵阳乘坐飞机到青岛，
知悉这一情况后，法院依法对被执行
人张某武司法拘留10日。

恶意欠薪 撕毁法院送达回证

被执行人被司法拘留 15 日

找“黄牛”购机票规避限高令 被执行人被罚款

违反“限高令”乘飞机 法院：依法拘留10日

张某武被送至拘留所。

本报讯（通讯员 荔小法）近日，
荔波县人民法院审执联动，依法追回
被转移的赔偿款，有效维护了申请执
行人的合法权益，有力回击被执行人
及其亲属规避执行的行为，切实维护
了司法权威。

据了解，吴甲与鲁乙系同组村
民。2009年4月28日，鲁乙因打伤吴
甲被荔波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同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
议，约定鲁乙刑满后五年内赔偿吴甲
经济损失4万元。鲁乙刑满释放后未
按约定履行赔偿义务，吴甲遂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经调查发现鲁乙刑
满后曾因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获得赔
偿款30余万元，并将其中的20万元转

至其表兄鲁丙账户，鲁丙则声称该款
已由鲁乙陆续取回，经向吴甲反馈执
行情况后，吴甲遂向法院起诉鲁乙和
鲁丙，要求确认该款为鲁乙所有并将
该款用于清偿前述鲁乙欠款债务。诉
讼过程中，鲁乙因病去世，鲁丙仍坚称
该款已由鲁乙陆续取回并收罗出示系
列证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鲁乙转至鲁丙
银行账户的20万元属鲁乙所有，对于
鲁丙辩解其已将保管的钱款通过现金
或抵扣借款方式退还鲁乙以及鲁丙所
收罗出示的系列证据，法院逐一评析
并最终否定鲁丙的辩解主张，认为在
鲁乙尚有给付执行案件未执行完毕情
况下，鲁丙无正当理由隐瞒保管鲁乙
钱款，应当在保管钱款范围内对鲁乙

欠吴甲执行款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遂
判决确认鲁乙转至鲁丙银行账户的
20万元属鲁乙所有，鲁丙自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清偿鲁乙欠吴甲赔偿款
4万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出
上诉，判决生效后，经案件承办法官督
促，鲁丙已按判决履行全部义务。至
此，一起陈年旧案最终得以执行完毕。

法官提醒：被执行人有能力而
拒不执行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涉
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触犯刑
法。被执行人应积极主动履行支付义
务，配合法院依法执行，转移、隐匿财
产等逃避执行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任
何试图挑战司法权威和法律底线的行
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本报讯（通讯员 吴善）为深入开展
执源治理试点工作，提升当事人的自动
履行率，从源头上减少进入执行程序
的案件数量，降低当事人双方的履约
成本，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积
极探索涉金融领域执源治理工作新模
式，成功督促一批当事人主动履行法定
义务。

近期，该院执行局执行办案中心收
到一批金融纠纷案件，申请人表示愿意
在执行前由法院劝导被申请人主动履
行义务或组织双方协商化解，办案中心
工作人员与线下调查小组人员随即开

展执前化解工作。通过前期摸排和线
下调查，积极查找被执行人下落。最
终，于6月26日找到2名当事人，办案中
心工作人员立即对两名当事人采取释
法说理及执行前督促履行工作。在工
作人员的积极调解下，2名当事人均主
动履行了生效文书确定的法定义务，其
中，1名当事人当场结清了其欠银行的
本金和利息，另一名当事人也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向银行提出了还款协议，经
银行同意，双方达成了和解，关岭自治
县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成功将2个执行难
题化解在源头。

据了解，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在开展涉金融案件的执源治理工作
中双管齐下，一方面向申请人了解贷款
详情，贷款人的贷款用途以及贷款人的
履约情况；另一方面办案执行指派干警
开展执前调查，探明义务履行人的行动
轨迹和履行能力。因案施策，根据前期
工作开展情况分析履约人的履约能力
和实际困难，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
上提出方案，促使双方就履行内容形成
还款方案。在降低司法成本的同时减
轻了当事人双方的履约成本，同时也让
信用较好，需要宽限期的履约人有一个

喘息的机会。
截至目前，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已成功实现立案前督导履行完毕
60余件，双方和解30余件。

下一步，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将继续探索涉金融案件执源治
理模式，常态化开展执前督促履行工
作，继续加大对不履行生效文书义务
当事人的督促力度，用足用好《关于
督促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的通告》
等督促履行义务文书，努力将矛盾化
解在“执前”，助力执源治理工作向纵
深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陈维）近日，印江
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再次收到当事
人的致谢锦旗，为执行干警的执行“加
速度”点赞。

据悉，2017年10月，深圳某公司因承
建工程项目，约定由某顺公司向其提供相
关服务。工程完工结算后，深圳某公司尚
欠某顺公司服务费823余万元，因深圳某
公司一直未履行付款义务，某顺公司将深
圳某公司诉至印江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求

其支付欠款。判决生效后，深圳某公司一
直未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5月31日，某顺公司向印江自治县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受理后，
该院立即为涉企案件开辟绿色通道，指
定专人办理，第一时间向被执行人发出
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督促其履行给
付义务，同时查询该公司银行存款，并
冻结相关银行账户。深圳某公司陈述，
现在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现先向某顺公

司支付410余万元，剩余部分正协调由
第三方代为支付，希望法院可以宽限15
天。秉承善意执行理念，综合考虑到双
方均系民营企业，强制扣划可能给企业
造成不良影响，执行干警及时与某顺公
司沟通，在征得某顺公司同意下，准予
宽限15天。宽限期到后，深圳某公司仍
未履行剩余款项。为了维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执行局依法采取扣划措施第
一时间将剩余的执行案款400余万元发

放给某顺公司。最终该案从立案到执
行完毕，耗时 20 天，执行到位 830 余万
元，快速兑现了胜诉企业的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印江自治县人民法院秉
持“善意文明+强制执行理念”，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开展“贵在执
行”专项执行行动，积极搭建沟通桥梁，
以实际行动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切实维
护企业合法权益，为打造法治化营商环
境贡献法院力量。

关岭法院成功督促一批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

印江法院20天执行到位83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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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法律权威，被执行人应当自觉主动
履行，具有协助执行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必须积极协助配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任何企图逃避执行的行
为，终究逃不了法律的制裁。贵州省各级法院始终保持打击拒执行为的高压态势，坚决维护法律权威，维护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

严厉打击拒执行为 坚决维护司法权威

转移财产拒绝执行

执行法官追回赔偿款


